[bookmark: _Hlk83650128]110年度專科護理師訓練醫院認定試評作業要點
壹、目的
衛生福利部（以下稱本部）為瞭解110年度專科護理師訓練醫院認定試評 基準之適用性，並收集試評機構及各界意見，以作為修正111年度專科護理師訓練醫院認定作業之參考，特訂定本作業要點。
貳、辦理機關
110年度專科護理師訓練醫院認定試評作業要點(以下稱本要點)由本部主辦，並委託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以下稱醫策會)辦理相關事務。
參、試評委員
本部得聘請專家擔任試評委員，進行試評。
肆、試評申請資格
1、 由醫策會行文合格效期內之專科護理師訓練醫院，徵詢參與試評之意願，原則採自願申請，必要時，本部得以抽籤方式或指定醫院參加試評。
2、 由本部及醫策會依本要點之規定，初審各申請機構所送之資料，經初審不合申請資格者，由本部通知申請機構，不進行試評。
3、 預計辦理試評機構家數以17家為原則，若發生超額(即申請參加試評 之家數超過17家)時，本部得依前述上限家數，以抽籤方式或指定方式決定之。
伍、試評基準
[bookmark: _Hlk84523797]依110年度「專科護理師訓練醫院認定訪視評分表」所列項目辦理。
陸、申請表件
由醫策會公告於該會網頁，並由醫策會提供申請機構相關申請表件。
柒、申請程序
1、 申請日期由醫策會公告於該會網頁。
2、 試評資料申報方式為紙本申報，資料繳交之相關規定請詳閱申請試評注意事項，逾期不受理。
3、 請於前述期限內辦理下列事項：
(1) 應填寫110年度「專科護理師訓練醫院認定試評申請書」（如附件一，A4 紙張規格），並應由負責人簽章及加蓋關防，於試評申請期限內，以掛號郵寄（郵戳為憑）或專人送至醫策會提出申請，逾期不受理；如有相關證明文件未及備齊，應於申請期限截止日起 5 個工作天內完成補件。
(2) 應完成試評資料之填報，並依申請說明備妥足夠份數，於試評資料繳交期限內以掛號郵寄（郵戳為憑）或專人送至醫策會，逾期不受理。
捌、試評作業
1、 試評作業之日程將由醫策會個別書面通知，並確認試評作業前之必要安排，包括備妥各項專科護理師訓練醫院認定資料表、專科護理師訓練醫院認定自評表、訓練計畫內容等佐證資料、觀察地點安排，並排定陪訪人員及訪談人員。
2、 試評作業時間原則以3個小時內完成(不含會前會)。
3、 110年11月15日至12月20日間進行試評
(1) 方案一、實地訪視方式試評：
1. 前置作業：
(1) 提供專科護理師訓練醫院認定資料表、專科護理師訓練醫院認定自評表等相關資料，以利委員審閱。
(2) 觀察地點與路線安排。
(3) 會議室及訪談空間安排。
2. 進行方式及時間分配表如下：
	程序
	分鐘
	內容說明

	會前會
	20
	1. 訪視委員先行相互溝通，達成共識。
2. 確認進行程序及訪視重點。

	致詞
	5
	1. 召集委員致詞並介紹其他委員與陪同人員。
2. 醫院致詞及介紹陪評人員。

	醫院簡報
	15
	由醫院進行簡報以利委員瞭解發展現況及辦理績效。
(報告內容限定為專師訓練醫院訪視項目)

	觀察
書面審查
人員訪談
	130
	1. 由醫院帶領委員觀察各相關設施一般作業情形。
2. 委員對於每一項基準項目查閱相關資料。
3. 若委員針對資料有所疑問，可請醫院立即解說。
4. 每位委員與醫院之專科護理師及相關人員訪談。

	整理資料與討論
	20
	委員討論訪視結果，並由召集委員協調達成共識。

	意見交流與回饋
	10
	1. 委員與醫院進行意見交換，提出初步回饋建議。
2. 可即時請醫院補充相關資料，以便委員確認訪視結果。


(2) 方案二、書面審查配合視訊方式試評：
以書面審查配合視訊方式之配套措施辦理訪視作業，其作業原則如下：
1. 前置作業：
(1) 請醫院先行提供簡報、專科護理師訓練醫院認定資料表、專科護理師訓練醫院認定自評表等相關資料，以利先行提供委員書面審查。
(2) 書面審查後，委員意見將提供予醫院，於試評當天以視訊訪談方式請醫院釐清說明委員審查意見內容。
(3) 醫策會提供視訊連結予醫院，請醫院先行準備適當之視訊連線設備(含視訊鏡頭、音訊設備及麥克風等)、會議室及訪談空間。
(4) 請醫院另行準備可移動式視訊設備(筆電、平板、手機均可，平板與手機建議搭配固定架減少晃動)，以備用因應。
2. 進行方式及時間分配表如下：
	程序
	分鐘
	內容說明

	視訊測試
	10
	與醫院端進行視訊測試，完成後將請醫院先行退出。

	會前會
	20
	1. 委員先行視訊相互溝通，達成共識。
2. 確認進行程序及認定作業重點。

	致詞
	5
	1. 邀請醫院加入視訊，正式開始進行認定作業程序。
2. 召集委員致詞並介紹其他委員與陪同人員。
3. 醫院致詞及介紹陪評人員。

	醫院簡報
	15
	由醫院進行簡報以利委員瞭解發展現況、辦理績效等。

	線上
人員訪談
	130
	1. 委員進行訪談，針對委員意見回饋內容，醫院釐清說明。
2. 若委員針對資料有所疑問，可請醫院立即解說。
3. 訪談對象：專師培育訓練及管理專責單位之召(副)集人、臨床指導教師及訓練專師。

	整理資料
與討論
	20
	委員討論認定結果，並由召集委員協調達成共識。

	意見交流
與回饋
	10
	1. 委員與醫院進行意見交換，提出初步回饋建議。
2. 可即時請醫院補充相關資料，以便委員確認認定結果。


4、 本次試評作業方案，辦理機關得依政策需要或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防疫規定，進行調整。
玖、試評成績核算及評定原則
依「專科護理師訓練醫院認定訪視評分表」(如附件二)進行評量，並經本部及醫策會試評結果檢討作業後核定。
拾、試評結果
1、 試評成績與結果不公布，經本部及醫策會試評結果檢討作業後核定，並由醫策會個別發給參與機構試評建議事項。
2、 試評結果僅供本部及醫策會修正110年度專科護理師訓練醫院認定 基準及辦理111年度專科護理師訓練醫院認定作業參考。
[bookmark: _Hlk83821669]
附件一、110年度專科護理師訓練醫院認定試評申請書（範本）
本機構申請參加貴部辦理之110年度專科護理師訓練醫院認定試評，了解試評各項作業規定與試評申請注意事項（詳見下頁），並以下列方式(請於□勾選，可複選)參與本次試評作業，且願意主動提供試評所需資料及配合各項試評作業。
□本機構同意以「方案一、實地訪視方式」參與本次試評作業
[bookmark: _Hlk83824986]□本機構同意以「方案二、書面審查配合視訊方式」參與本次試評作業

此致
衛生福利部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

申請機構名稱（全銜）：
申請機構代碼（10碼）：
申請機構地址：
機構負責人（請蓋關防及負責人章）：
聯絡人姓名/職稱：
聯絡人電話/E-mail：
機構關防















機構負責人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月      日
試評申請注意事項
1、 試評機構應依規定於申請期限內檢附相關文件申請，並配合辦理相關作業。
2、 試評基準、評量項目及試評相關資料表單檔案，由本部及醫策會公佈於網頁上，以供下載。
3、 本部或醫策會將不定時於網頁上，公佈有關試評之最新資訊及活動。
4、 由醫策會辦理試評說明會，說明試評相關作業規定，包括試評申請說明、試評基準及評量重點，以利申請試評機構參考及準備。
5、 試評作業之日程，將由醫策會個別書面通知試評機構。
6、 試評期間，試評機構應提供試評委員為試評項目評量所需之相關參考資料。
7、 試評機構對試評相關作業及內容之疑義，本部或醫策會將提供電話諮詢服務及公用信箱服務。
8、 試評結果僅供本部及醫策會修正110年度專科護理師訓練醫院認定基準及辦理111年度專科護理師訓練醫院認定作業參考。
9、 本部及醫策會得辦理試評結果檢討作業、座談會，試評機構應派員與會，提供評鑑基準、評量項目及查證方式之建議意見。
10、 試評機構應配合本部及醫策會，協助填列相關問卷調查表及經驗分享。
11、 試評機構不得將參與試評之相關情事，作下列不當使用：
(1) 易使民眾誤解或誇大不實之相關聲明。
(2) 針對試評範圍進行廣告或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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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110年度專科護理師訓練醫院認定試評訪視評分表





受評醫院：        醫院
受評時間：   年   月    日□上午；□下午


說明：
依據「專科護理師於醫師監督下執行醫療業務辦法」第二條規定，專科護理師及接受專科護理師訓練期間之護理師，稱「專師及訓練專師」。故本表所稱「專師」係指「專科護理師」，「訓練專師」係指「接受專師訓練期間之護理師」。


一、評定原則及訪視成績核算
(1) 評定原則：
訓練醫院認定評分分為A、B、C、D四等級
A：一般水準以上，且表現卓著
B：一般水準以上
C：部分法規必要及一般水準
D：未達法規必要及一般水準
(2) 成績評量方式：
1. 合格標準：
評分C等級以上之評量項目總數達接受評量項目總數之90%(含)以上者，且必要條文須100%達到C等級以上。
2. 優等標準：
(1) 評分C等級以上之評量項目總數達接受評量項目總數之100%。
(2) 評分B等級以上之評量項目總數達接受評量項目總數之70%(含)以上者，且必要條文須80%達到B等級以上。
(3) 評分A等級之評量項目總數達接受評量項目總數之40%(含)以上者，且必要條文須50%達到A等級。


	章
	節
	基準條文
	評分說明
	評分方法
	評分欄

	1.
教學資源與組織管理
	1.1
組織運作及管理
	1.1.1
設有專師培育訓練及管理專責單位，並確實討論專師執業相關議題及勞動權益維護(必)


	D：未達C項。
C：1.專責單位應由護理與醫療部門主管組成，並由副院長層級以上人員任召集人，護理與醫療部門主管分任副召集人。
2.獲院方支持並有專師代表參與。
3.會議以每3個月開會1次為原則，每年至少開會4次，並訂有專師執業及勞動權益維護措施。
B：1.符合C項。 
2.專責單位有護理部督導長以上層級代表，且應有各專屬負責培訓及負責管理運作之之窗口。
3.會議內容有專師執業及勞動權益維護等相關議題。
A：1.符合B項。
2.專師代表佔委員人數之50%(含)以上，且具有適當科別代表性。
3.可列舉每年之具體檢討運作成效。
	【書面審查】
1.檢視專師培育訓練及管理專責單位之組織架構及成員名單。
2.檢視會議運作相關規範(如：要點、原則、章程等)及會議紀錄。
3.檢視專師及其訓練執業及勞動權益維護相關資料。
	□ D
□ C
□ B
□ A
委員建議：


	
	
	1.1.2
訂定明確之專師執業內容，且適時檢討修訂(必)
	D：未達C項或超出合法專師醫療業務工作範圍。
C：依據衛生福利部「專科護理師於醫師監督下執行醫療業務辦法」，訂定醫院各分科之專師於醫師監督下可執行之醫療業務範圍、項目及特定訓練，並醫院公告週知且確實執行。
B：符合C項，且依執業內容訂有工作契約書且確實執行。
A：符合B項，且每年檢討修訂。
	【書面審查】
檢視專師各分科之可執行醫療業務之規範及相關工作契約文件。
【訪談】
訪談專師及相關人員以確認本條文相關內容。
【註】
1.如為首次或重新申請認定訓練醫院者，至少應依C評分規定完成訂定，始符合標準；惟醫院所訂範圍及項目，若超出衛生福利部於最新訂定發布之「專科護理師於醫師監督下執行醫療業務辦法」之附表範圍及項目，則本條文仍為不符合。
2.麻醉科專師之業務工作規範另參考台灣麻醉醫學會及台灣麻醉專科護理學會共識。
	□ D
□ C
□ B
□ A
委員建議：


	
	
	1.1.3
訂有預立特定醫療流程之標準作業程序(必)
	D：未達C項。
C：1.成立專科護理師作業小組，並由副院長以上人員任召集人，護理與醫療部門主管分任副召集人，訂定預立特定醫療流程之標準作業程序。
2.訂定內容符合「專科護理師於醫師監督下執行醫療業務辦法」第5條之規範。
3.依第7條規定，監督醫師於二十四小時內完成核簽。
B：1.符合C項。 
2.醫院依專師及其訓練符合訓練標準所具備之能力，訂定其執行項目及範圍。
3.以病人安全與照護品質確保之目的，檢視訓練計畫與預立醫療流程之適當性。
A：1.符合B項。
2.預立醫療流程有要求特定之訓練、評值及定期修正、審查等，以強化標準作業程序，保障病人安全。
	【書面審查】
檢視預立特定醫療流程之標準作業程序及其運作情形。
【訪談】
訪談專師及相關人員以確認本項相關內容。
	□ D
□ C
□ B
□ A
委員建議：


	
	
	1.1.4
建立專師病歷書寫之審查機制
	D：未達C項。
C：主治醫師對專師之病歷記載給予指導。
B：符合C項，且訂有專師病歷書寫之審查機制，針對病歷書寫不理想者具輔導機制。
A：符合B項，且專師能依主治醫師實際病歷記載指導或審查意見製作教案或案例討論，進行教學。
	【書面審查】
檢視專師病歷書寫之審查機制及執行情形。
【訪談】
訪談專師及相關人員以確認本項相關內容。
	□ D
□ C
□ B
□ A
委員建議：


	
	
	1.1.5.
建立專師考核機制
	D：未達C項。
C：訂有專師之考核機制且由醫護部門共同負責。
B：符合C項，且有專師參與考核機制。
A：符合B項，且每年有檢討專師考核機制，並有相關檢討紀錄及改善結果。
	【書面審查】
檢視是否訂有專師考核機制(如考核規範、基準或要點等)，並確認其運作情形。
	□ D
□ C
□ B
□ A
委員建議：


	
	
	1.1.6
訂定明確之臨床執業品質監測機制且確實執行
	D：未達C項。
C：依據執業範疇與工作契約內容訂有適當之臨床執業品質監測規範、辦法及機制，且提出佐證。
B：符合C項，且提出監測指標、項目、方法等具體定義、範圍，且確實執行。
A：符合B項，且每年檢討改善。
	【書面審查】
檢視執業品質監測辦法及其運作情形。
【訪談】
訪談專師及相關人員以確認本項相關內容。

	□ D
□ C
□ B
□ A
委員建議：


	
	1.2
臨床訓練環境與教學資源
	1.2.1
妥適的訓練場所(必)
	D：未達C項。
C：提供妥適之訓練場所，包含：地點、環境(場地及空間)等，並兼顧學習便利性、醫療品質及病人安全與隱私。
B：符合C項，且依醫院特性及訓練計畫需要，提供優質的訓練場所，並兼顧學習便利性、醫療品質及病人安全與隱私。
A：符合B項，且具有對其人員之工作安全及健康照護策略，且執行成效優良。
	【實地審查】
檢視臨床訓練場所及空間。
【訪談】
訪談專師及相關人員以確認本條文相關內容。
	□ D
□ C
□ B
□ A
委員建議：


	
	
	1.2.2
提供訓練必須之設備(必)
	D：未達C項。
C：提供訓練所需之相關設備。
B：符合C項，且具有網路學習平台，可提供本訓練相關訊息及網路文獻檢索功能。
A：符合B項，且設置或特約臨床技能訓練中心，提供模擬訓練環境。
	【實地審查】
檢視訓練相關設備與環境。
【訪談】
訪談專師及相關人員以確認本條文相關內容。
	□ D
□ C
□ B
□ A
委員建議：

	
	
	1.2.3
提供適當之圖書、期刊，且適當管理
	D：未達C項。
C：提供購置圖書及期刊(紙本或電子期刊)，包括醫護倫理與法律、醫療品質、醫病溝通、實證醫學、病歷寫作等書籍。
B：符合C項，且新購入之圖書、期刊應製作清單，並定期公告(網路或電子郵件均可)，且有管理機制。
A：符合B項，且參考並定期評估訓練需求，購置教學與研究必要之圖書及期刊(紙本、電子期刊或資料庫均可)。
[註]：以近5年以內出版之圖書為查核重點。
	【實地、書面審查】
圖書及期刊管理規則、資源清單、新購入情形及公告形式。
【訪談】
訪談專師、訓練專師及相關人員是否瞭解公告新購入圖書期刊之管道。
	□ D
□ C
□ B
□ A
委員建議：


	2.
教學師資、培育與專師繼續教育
	2.1
教學師資
	2.1.1
臨床指導醫師應具適當資格(必)
	D：未達C項。
C：應具專科護理師分科及甄審辦法第二條所定分科之專科醫師證書及主治醫師資格，且取得專科醫師證書後實際從事該專科工作至少二年。
B：符合C項，且具有該專科教師資格，且符合院內師資培育制度規範。
A：符合B項，且由專門負責教育之主治醫師參與專師訓練並督導。
	【書面審查】
檢視臨床指導師資之資格。
【訪談】
訪談臨床指導醫師以確認本條文相關內容。

	□ D
□ C
□ B
□ A
委員建議：


	
	
	2.1.2
臨床指導專科護理師應具適當資格(必)
	D：未達C項。
C：1.5分科訓練醫院須符合應具專科護理師分科及甄審辦法第二條所定分科之專科護理師證書，且實際從事該分科專科護理師工作至少二年。
2.麻醉科訓練醫院須符合應具護理師證書，且實際從事該科專科護理工作至少二年。
B：1.5分科訓練醫院須符合C-1項，且實際從事該分科專科護理師工作足3年以上(含)佔80%。
2.麻醉科訓練醫院須符合C-2項，且實際從事該分科專科護理工作足3年以上(含)佔80%。
A：1.5分科訓練醫院須符合B-1項，且具實際從事該分科專科護理師工作，且具碩士學歷足2年以上或具學士學歷足4年以上(含)佔80%。
    2.麻醉科訓練醫院須符合B-2項，且具實際從事該分科專科護理工作，且具碩士學歷足2年以上或具學士學歷足4年以上(含)佔80%。
	【書面審查】
檢視臨床指導師資之資格。
【訪談】
訪談臨床指導專科護理師以確認本條文相關內容。

	□ D
□ C
□ B
□ A
委員建議：


	
	
	2.1.3
專科護理師臨床指導師資與學員配置比與品質(必)
	D：未達C項。
C：1.所有訓練醫院須符合專科護理師臨床指導者師資與學員比例：專科醫師：專科護理師：學員(含補充訓練員比例)＝1：2：8。
2.麻醉科訓練醫院須再符合專科護理師臨床指導者師資與學員比例：專科醫師：專科護理師：學員(不含補充訓練員比例)＝1：2：4。
B：符合C項，且比例達1：2：4(含補充訓練員比例)，並有專責醫師及專師負責病人照護及教學工作。
A：符合B項，且每年針對師資進行評值教學成效及檢討，並提出相關改善情形或會議紀錄供查證。
[註]：麻醉科訓練醫院需同時符合C-1及     C-2，方可評為C等級。
	【書面審查】
1.檢視臨床指導者師資與學員比例是否符合規定。
2.檢視師資評值教學成效及檢討辦理情形。
【訪談】
訪談專師及相關人員以確認本條文相關內容。
	□ D
□ C
□ B
□ A
委員建議：


	
	2.2
師資培育與專師繼續教育
	[bookmark: _Hlk81814478]2.2.1
明訂有具體師資培育制度並落實執行(必)
	D：未達C項
[bookmark: _Hlk81814793]C：1.依醫院功能規模及特性明訂教師培育制度，有計畫地培育師資，並訂有師資發展計畫。
2.舉辦或提供院內教師參與相關進修訓練活動。 
B：1.符合C項。 
2.與學校或其他訓練醫院師資培育中心合作。
3.提供或安排教師相關進修訓練課程或活動，參與課程可為醫院自行舉辦或是到院外參加。
4.設有獎勵辦法或鼓勵措施以促成教師參與進修訓練。
A：1.符合B項。
2.落實執行並定期檢討師資發展計畫，分析執行成效並進行改善措施。
3.有計畫地安排不同階段之專師臨床技能師資培育規劃課程，並落實執行。
[註]：A-3所指師資培育規劃課程領域舉例如下(但不限於此)：
1.臨床評估和推理指導
2.模擬訓練執行
3.困難狀況的溝通指導
4.專師口試或OSCE教案撰寫
5.倫理抉擇指導
	【書面審查】
1.檢視師資發展計畫。
2.檢視教師參與相關進修訓練活動相關資料。
【訪談】
訪談專師及相關人員以確認本條文相關內容。
	□ D
□ C
□ B
□ A
委員建議：


	
	
	[bookmark: _Hlk81816023]2.2.2
專師師資教學能力提升之培育
	D：未達C項。
[bookmark: _Hlk81816223]C：1.持續對教師提供教學能力提升之培育課程（或活動）其內容舉例如下：
(1) 課程設計
(2) 教學技巧
(3) 評估技巧
(4) 教材製作
(5) 其他依教師需求提供之課程
[bookmark: _Hlk81818906]2.醫院臨床教師參與上述課程(或活動)至少4小時(以上)，臨床教師參與率達100%。
B：1.符合C項
2.醫院主動安排所有專科護理師每年參加教學能力課程，且每年至少參與4小時(以上)，專科護理師年資2年以上者參與率達60%(含)以上。 
A：1.符合B項，且對所提供之課程進行課後成效評估與課程檢討。
2.醫院主動安排所有專科護理師每年參加教學能力課程，且每年至少參與4小時(以上)，專科護理師年資2年以上者參與率達80%(含)以上。
[bookmark: _Hlk81816363][註]：
1.臨床教師包含臨床指導醫師與臨床指導專科護理師。
2.C-1項所指醫院得視教師需求評估進行培育課程規劃，未要求每一位教師均須完成其下之每一項課程。
3.當年度僅申請麻醉科訓練醫院認定時，本項基準得免評；若當年度同時申請麻醉科與其他分科訓練醫院認定時，麻醉科專科護理師人數不納入計算(至112年止)。
	【書面審查】
1.檢視教師參與課程情形。
2.舉辦的課程是否具符合培育教師之需求。
3.教師參與課程紀錄及完訓情形。
4.有無進行課後成效評估與課程檢討機制。
【訪談】
訪談教師以確認本條文相關內容。
	□ D
□ C
□ B
□ A
委員建議：


	
	
	2.2.3
訂有專師之繼續教育訓練制度並落實執行(必)
	D：未達C項。
C：訂有專師繼續教育訓練機制，且規劃每年至少辦理20小時繼續教育訓練課程。
B：符合C項，且有鼓勵參與院外學術活動措施且訂定及執行專科護理師能力進階制度。
[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8][bookmark: OLE_LINK9]A：符合B項，且每年檢討並修正繼續教育課程及能力進階制度規劃內容。
[註]：本條文係指考取證照後的專師繼續教育訓練。
	【書面審查】
檢視專師之繼續教育計畫及能力進階制度，及檢討辦理情形。
【訪談】
訪談專師及相關人員以確認本條文相關內容。

	□ D
□ C
□ B
□ A
委員建議：


	3.教學訓練計畫與執行成果
	3.1
訂定訓練專師教學訓練計畫
	3.1.1
訓練專師教學訓練計畫具體可行，內容適當(必)
	D：未達C項
C：訂有訓練專師訓練計畫，計畫內容應包括訓練目的、課程目標、訓練課程相關規劃、品質維護與監測，以及評值與回饋等，實際應用於臨床照護上。
B：符合C項，且教師對訂定訓練課程之建議有管道可以反映，並適當參與課程訂定。
A：符合B項，且定期(至少每年一次)針對訓練計畫進行評估作業，並根據訓練專師評估結果，適時修訂訓練計畫。
	【書面審查】
檢視訓練計畫書內容適當性。
【訪談】
訪談教師以確認本條文相關內容。
	□ D
□ C
□ B
□ A
委員建議：


	
	
	3.1.2
適當安排訓練專師教學課程內容及教學活動(必)
	D：未達C項
C：1.依訓練專師之能力及經驗，安排合適的訓練課程，並使其清楚瞭解訓練課程之安排。
2.訓練專師清楚了解其訓練課程安排。
3.訓練時間有合理安排，以兼顧訓練專師之學習與工作需要。
B：符合C項，且教師依訓練課程安排進行教學，如因故無法完成訓練課程時，訂有檢討補救機制。
A：符合B項，且教師對於教學訓練計畫(含訓練課程)之建議有管道可以反映，並參與修訂計畫。
	【書面審查】
1. 訓練課程規劃內容應符合「專科護理師分科及甄審辦法」相關規定。
2.教師對訓練課程反映管道或相關紀錄
3.因故無法完成訓練課程之補訓措施。
【訪談】
1.訪談訓練專師：瞭解是否清楚教學課程安排。
2.訪談教師：確認是否清楚反映訓練課程管道或參與修訂訓練課程、如何依訓練專師能力及經驗調整課程。
	□ D
□ C
□ B
□ A
委員建議：


	
	
	3.1.3
與其他訓練醫院建立實質教學合作關係(可)
	D：未達C項
C：1.與教學醫院評鑑合格之醫院合作，其訓練時數不得超過訓練總時數之三分之二。
2.訂有明確合作訓練計畫並確實落實。
B：符合C項，且訂定合作訓練計畫內容具體且確實可行，並訂有檢討機制。
A：符合B項，且定期與合作之醫院召開檢討會議，並有追蹤及改善方案。
[註]：未與教學醫院評鑑合格之醫院合作得免評。
	【書面審查】
檢視合作訓練計畫內容的完整性及檢討機制。
【訪談】
訪談專師及相關人員以確認本條文相關內容。

	□ D
□ C
□ B
□ A
委員建議：


	
	3.2
訓練課程之執行
	3.2.1
基礎核心課程與進階課程符合規定，包含成為一位專師所需的訓練，並落實執行(必)
	D：未達C項
C：課程應符合專科護理師分科及甄審辦法訓練課程內容規定，並落實執行。
B：符合C項，且定期檢討執行成效。
A：符合B項，且執行成效良好，足為同儕表率。
[註]：麻醉科訓練課程另訂定明確要求。
	【書面審查】
檢視訓練計畫書，課程規劃內容應符合「專科護理師分科及甄審辦法」相關規定。
【訪談】
訪談教師、訓練專師及相關人員以確認本條文相關內容。
	□ D
□ C
□ B
□ A
委員建議：


	
	
	3.2.2
臨床實務訓練過程確實反映學習目標、明確可行，以適當之教學方法呈現落實執行，並具檢討改善機制(必)
	D：未達C項
C：課程應符合專科護理師分科及甄審辦法訓練課程內容規定，並落實執行。
B：符合C項，且以訓練過程中產生之成果呈現確實，且已落實於臨床業務中。
A：符合B項，且有證據顯示有檢討及持續之改善。
[註]：麻醉科訓練課程另訂定明確要求。
	【書面審查】
檢視訓練計畫書，課程規劃內容應符合「專科護理師分科及甄審辦法」相關規定。
【訪談】
訪談教師、訓練專師及相關人員以確認本條文相關內容。
	□ D
□ C
□ B
□ A
委員建議：


	
	3.3
訓練成效與評值
	[bookmark: _Hlk82101867][bookmark: _Hlk82102033]3.3.1
有回饋機制，提供訓練專師適當之反映管道(必)
	D：未達C項
C：1.教師在訓練過程中能針對問題即時給予訓練專師回饋，適時輔導其順利完成訓練，並有紀錄。
2.在訓練過程中，訓練專師有反映問題及溝通的管道，並能兼顧其權益。
[bookmark: _Hlk82102093]B：符合C項，且針對教師及訓練專師反映問題，有改善措施。
[bookmark: _Hlk82102138]A：符合B項，且具體成果成效良好。
	【書面審查】
1.檢視教師回饋與輔導及訓練專師反映問題管道等相關紀錄。
2.教學成效及訓練成果評估紀錄。
【訪談】
訪談教師、訓練專師及相關人員以確認本條文相關內容。
	□ D
□ C
□ B
□ A
委員建議：


	
	
	[bookmark: _Hlk82100170]3.3.2
對於教師應有多元化評估機制
	D：未達C項
C：1.訂有評估教師教學成效機制，並實際執行。
2.有定期或適時利用多元管道進行評估教師教學表現。
B：符合C項，且對於教師教學成效評估結果，有訂定回饋與輔導改善措施。
A：符合B項，且能落實執行回饋與輔導改善措施。
	【書面審查】
1.檢視教師教學成效評估機制。
2.評估教師結果、回饋及改善相關紀錄。
【訪談】
訪談教師、訓練專師及相關人員以確認本條文相關內容。
	□ D
□ C
□ B
□ A
委員建議：


	
	
	3.3.3
訓練專師之訓練成果分析與改善
	D：未達C項
C：1.訂有評估訓練專師之訓練成效機制，並實際執行
2.有定期或適時利用多元管道進行評估訓練專師之訓練結果，並進行分析。
B：符合C項，且對於訓練專師之訓練成效評估結果，有訂定回饋與輔導改善措施。
A：符合B項，且能落實執行回饋與輔導改善措施。
	【書面審查】
1.檢視訓練成果檢討機制及訓練成果不佳之輔導機制。 
2.檢視訓練專師學習後評估相關紀錄與反映問題管道及教學檢討紀錄。
【訪談】
訪談教師、訓練專師及相關人員以確認本條文相關內容。
	□ D
□ C
□ B
□ A
委員建議：


	
	
	3.3.4
訓練計畫成效評估(必)
	D：未達C項
C：對訓練計畫成果，訂有具體之評值計畫，且每年檢討。
B：符合C項，且依評值結果提出檢討改善方法。
A：符合B項，且改善措施有追蹤機制且成效良好。
	【書面審查】
檢視計畫執行及檢討修正之相關文件、訓練計畫之評值內容(含考照通過率)、方式及檢討改善情形。
【訪談】
訪談教師、訓練專師及相關人員以確認本條文相關內容。
	□ D
□ C
□ B
□ A
委員建議：




委員綜合意見及建議：



委員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ookmark: _Toc300841871]附件三、110年度專科護理師訓練醫院認定試評訪視資料表

壹、基本資料
醫院名稱： 			                   	醫療醫院統一代碼（10碼）：                   
網址：                       
負責醫師姓名：           ；             醫療區域               次區域
院長姓名：               	
聯絡人姓名與職稱：                       
郵遞區號：         
醫院地址： 			縣(市)          區鄉鎮          村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聯絡電話：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E-mail：                              

一、醫院類別(依醫療機構設置標準)
□綜合醫院     □醫院     □專科醫院    □慢性醫院   □精神科醫院    □其他
二、醫院層級
□醫學中心 □準醫學中心  □區域醫院   □地區醫院   □其他
三、最近一次參加醫院評鑑：
1.最近一次參加醫院評鑑　    　年度
2.醫院評鑑結果：□特優 □優等□合格
3.最近一次參加教學醫院評鑑　    　年度
4.教學醫院評鑑結果：□優等 □合格 
四、申請類別
   □初次申請  □非初次申請-上次申請時間：    年    月   日  , 科別：   
五、申請科別
   □內科  □精神科  □兒科  □外科  □婦產科  □麻醉科

貳、病床與服務量資料
一、病床資料（以 年 月 日資料為準）
	分類
	總病床數(1)+(2)
	一般病床
	特殊病床

	
	
	合計(1)
	急性病床
	慢性病床
	合計(2)
	加護病床
	燒燙傷病床
	血液透析床
	腹膜透析床
	嬰兒床
	嬰兒病床
	觀察床
	隔離
病床
	手術恢復床
	安寧病床
	亞急性呼吸照護病床
	慢性呼吸照護病床
	骨髓移植病床
	整合醫學急診後送病床
	急性後期照護病床

	
	
	
	急性一般病床
	急性精神病床
	慢性一般病床
	慢性精神病床
	
	成人
	兒童
	新生兒
	精神科
	
	
	
	
	
	急診觀察床
	其他觀察床
	普通隔離床
	正負壓隔離床
	
	
	
	
	
	
	

	開放數1
	
	
	
	
	
	
	
	
	
	
	
	
	
	
	
	
	
	
	
	
	
	
	
	
	
	
	

	使用數2
	
	
	
	
	
	
	
	
	
	
	
	
	
	
	
	
	
	
	
	
	
	
	
	
	
	
	


1.開放數：為本表繳交前1個月之該月份資料，且以衛生局登記之開放床數計。
2.使用數：指醫院實際使用於收治病人之病床規模。

二、手術室及手術恢復床
	分類
	手術恢復床
	手術室間數

	開放數1
	
	

	服務量2
	
	


    1.開放數：為本表繳交前1個月之該月份資料，且以衛生局登記之開放床數計。
    2.服務量：指醫院實際執行麻醉相關業務，於收治病人之病床規模或前一年度麻醉服務量。

三、手術室外麻醉檢查(治療)室
	地點
	             手術室外麻醉檢查(治療)室

	
	合計
	血管攝影
檢查室
	電腦斷層
攝影室
	腸胃內視
鏡檢查室
	核磁共振
檢查室
	胸腔內視鏡檢室
	泌尿科體外
震波治療室
	自行增列
	自行
增列

	服務量1
	
	
	
	
	
	
	
	
	


    1服務量：指醫院實際使用於收治病人之病床規模或前一年度服務量。

四、醫院泛外科麻醉手術量：
	專 科 分 類
	麻醉手術量/年

	
	

	外科
	

	婦產科
	

	骨科
	

	神經外科
	

	泌尿科
	

	耳鼻喉科
	

	眼科
	

	麻醉科
	

	整形外科
	

	口腔外科
	

	合  計
	


參、人員資料
一、床數及專科護理師人數：
	科別
	床數
	現有專科護理師人數1
	備註

	內科
	
	
	

	兒科
	
	
	

	精神科
	
	
	

	外科
	
	
	

	婦產科
	
	
	

	麻醉科
	
	
	

	其他3
	
	
	

	合計
	
	
	


[bookmark: _Hlk83997877]註：1.現有專科護理師人數具備專科護理師臨床訓練師資資格者，得以（）表示。
    2.科別可自行增列
    3.其他科別者，請於備註欄說明。
    4.麻醉科免填床數。
二、專科護理師臨床訓練師資－專科醫師
說明：應具專科護理師分科領域之專科醫師資格，並於取得資格後，實際從事該專科工作(實務工作)至少2年
	序號
	姓名
	年資
	專科別
	專業證書字號

	
	
	年
	月
	
	

	
	
	
	
	
	

	
	
	
	
	
	

	
	
	
	
	
	


註：麻醉科醫師須註明專任或兼任。
三、專科護理師臨床訓練師資－專科護理師
說明：
1. 應具專科護理師分科領域之專科護理師資格，且實際從事該分科專科護理師工作(實務經驗工作)至少2年(5分科適用)。
2. 應具護理師證書，且實際從事該科專科護理工作至少二年(麻醉科適用)
	序號
	姓名
	最高學歷1
	畢業年月2
	取得專科護理師\護理師證書年月
	年資3
	專科別4
	專業證書字號

	
	
	
	
	
	年
	月
	
	

	
	
	
	
		
	
	
	
	

	
	
	
	
	
	
	
	
	

	
	
	
	
	
	
	
	
	

	
	
	
	
	
	
	
	
	

	
	
	
	
	
	
	
	
	

	
	
	
	
	
	
	
	
	


註：1.最高學歷：請按博士/碩士/學士/副學士依序排列
    2.畢業年月、取得專科護理師\護理師證書年月請以民國年填寫
    3.年資：實際從事該分科之專科護理師工作係以取得該科專科護理師證書後，於該科服務之工作年資採計。
(麻醉科：實際從事該護理師工作，取得該護理師證書後服務之工作年資採計)
    4.專科別代碼：1.內科、2.兒科、3.精神科、4.外科、5.婦產科、6.麻醉科
四、訓練中之專科護理師(含補充訓練中)，尚未領有專科護理師證書者
	序號
	姓名
	年資1
	專科別2
	訓練年度
	備註

	
	
	年
	月
	
	
	

	
	
	
	
	
	
	□初次訓練

	
	
	
	
	
	
	□初次訓練

	
	
	
	
	
	
	□初次訓練

	
	
	
	
	
	
	□初次訓練


註：1.「年資」係指實際執行該分科之專科護理師臨床訓練之年資。
    2.專科別代碼：1.內科、2.兒科、3.精神科、4.外科、5.婦產科 、6.麻醉科
五、專科護理師工作安排依據現況(可複選)：□主治醫師人數□照顧病人數□其他： 
六、專科護理師上班時段：(可複選)
        二班制：□白班  □夜班  □其他：                      
三班制：□白班  □小夜  □大夜  □其他：              
七、專科護理師照顧病人數現況：(請依科別填寫)
	科別
	平均每班專科護理師照護病人數1
(單位：病人數/每名專科護理師)
	備註

	
	白班
	小夜
	大夜
	12小時班
	

	內科
	
	
	
	
	

	兒科
	
	
	
	
	

	精神科
	
	
	
	
	

	外科
	
	
	
	
	

	婦產科
	
	
	
	
	

	麻醉科
	
	
	
	
	

	其他2
	
	
	
	
	
















1.照顧病人數以平均值計算。
2.其他科別者，請於備註欄說明。
八、預估未來院內專科護理師需求數： 
	分科
	現有
專科護理師人數
	目前仍缺少之
專科護理師人數

	合計
	備註

	內科
	
	
	
	

	兒科
	
	
	
	

	精神科
	
	
	
	

	外科
	
	
	
	

	婦產科
	
	
	
	

	麻醉科
	
	
	
	

	其他2
	
	
	
	

	合計
	
	
	
	


註：1.如不同科計算方式不同，則分別填寫。
    2.其他科別者，請於備註欄說明。

九、預估未來院內專科護理師需求數，以何種方式推估需求數：
□以病床數為推估，每     床置1名專科護理師
□以醫師數為推估，每     位醫師置1名專科護理師
□其他：                                                                           
十、專科護理師考核及管理單位：□護理部與醫療部共管 □護理部 □醫療部 □其他：
十一、專科護理師薪資表(各種加給、津貼)
      表一、5分科適用：
	[bookmark: _Hlk82183737]項目1
	金額(元)
	總計薪資(元)2、3

	固定薪
	底薪
	
	

	變動薪
	護理師證照津貼
	
	

	
	專科護理師執業津貼
	
	

	
	績效津貼
	
	

	
	特別津貼
	
	

	
	夜班津貼
	小夜
	
	

	
	
	大夜
	
	

	
	
	12小時班
	
	

	
	其他
	
	


表二、 麻醉科適用：
	項目1
	金額(元)
	總計薪資(元)2、3

	固定薪
	底薪
	
	

	變動薪
	護理師證照津貼
	
	

	
	專科護理師執業津貼
	
	

	
	績效津貼
	
	

	
	特別津貼
	
	

	
	夜班津貼
	小夜
	
	

	
	
	大夜
	
	

	
	
	12小時班
	
	

	
	其他
	
	


1.依各院情況填寫各院有的項目，若沒有細分之項目，請填總計薪資即可。
2.總計薪資：是指每月平均薪資，為固定薪+變動薪，但不含年終獎金。
3.薪資係以專科護理師第一年資格計算。
肆、品質管制	
一、設有專科護理師培育專責單位？  □是  □否
二、專科護理師培育專責單位定期開會並有紀錄可查？ □是  □否
三、有專科護理師病歷書寫之審查機制？  □是  □否
四、主治醫師對專科護理師之病歷記載給予指導？  □是  □否
五、簽訂有專科護理師工作契約書？  □是  □否
伍、專科護理師訓練計畫：專科護理師訓練計畫之品質監控
	1.
	訓練期間(學科及臨床訓練)至少六個月，至多十二個月，補充訓練期間應於訓練課程於完成日起十八個月內完成。
	□是  □否

	2.
	學科課程至少184小時，學科課程包含：
	□是  □否

	
	2-1.醫療品質。
	□是  □否

	
	2-2.法規與倫理。
	□是  □否

	
	2-3.專業課程包含專科護理師角色與職責、健康促進品質管理、進階藥理學、進階生理病理學、進階健康評估、健康問題診斷與處置科目。
	□是  □否

	3.
	5分科
	臨床訓練至少504小時，並規範照護之個案數，如下：

	
	
	3-1.基礎核心實習：完成課程相關之病人照護至少15個案例。
	□是  □否

	
	
	3-2.進階實習I：完成課程相關之病人照護至少15個案例。
	□是  □否

	
	
	3-3.進階實習II：完成課程相關之病人照護至少10個案例。
	□是  □否

	
	麻醉科
	臨床訓練及基礎核心實習至少52周，並規範照護之個案數。

	
	
	3-1.基礎核心實習：12週(至少120小時，完成10案例)
	□是  □否

	
	
	3-2.進階麻醉護理實習I： 12週(至少460小時，完成60案例)
	□是  □否

	
	
	3-3.進階麻醉護理實習II：28週(至少920小時，完成130案例)
	□是  □否

	
	
	3-4.臨床訓練可使學員完成課程相關之各類病人照護，共200個案例。
	□是  □否

	
	
	3-5.臨床訓練可使學員學習各種麻醉照護與技術操作。
	□是  □否

	
	
	3-6.進行實境模擬教學使學員演練麻醉危機處理，並測試實作能力。
	□是  □否

	4.
	教學訓練與成果

	
	4-1.教學訓練計畫之課程表(時間、內容與師資)符合訓練醫院審定內容
	□是  □否

	
	4-2.備有學員簽到單
	□是  □否

	
	4-3.備有臨床實務訓練紀錄
	□是  □否

	
	4-4.備有考試(測驗)成績
	□是  □否

	5.
	對受訓期間之護理師進行評值，評值表內容涵蓋專科知識、能力、學習態度及服務品質
	□是  □否

	6.
	各項教學、服務活動推展

	
	6-1.備有受訓學員成績
	□是  □否

	
	6-2.備有臨床教學紀錄
	□是  □否

	
	6-3.各項教學、服務活動定期提出檢討與改善，並有紀錄
	□是  □否

	7.
	對訓練計畫之成果，訂有具體之評值計畫

	
	7-1.執行學後測驗及課程滿意度調查，並有檢討改進措施及紀錄
	□是  □否

	
	7-2.對臨床實務訓練學員有綜合能力評值，並有雙向回饋機制
	□是  □否


註：請檢附以下資料：課程表（時間、內容與師資）、學員簽到單、定期評值之受訓學員成績、臨床教學紀錄、考試(測驗)成績、學後測驗、課程滿意度調查、綜合能力評值及、雙向回饋評值表
陸、專科護理師訓練人數
	訓練科別
	105年至110年訓練醫院認定效期內
	111年度擬訓練人數2

	
	實際訓練人數
	實際完訓人數1
	

	
	院內
	院外
	院內
	院外
	院內
	院外

	內科
	
	
	
	
	
	

	兒科
	
	
	
	
	
	

	精神科
	
	
	
	
	
	

	外科
	
	
	
	
	
	

	婦產科
	
	
	
	
	
	

	麻醉科
	
	
	
	
	
	

	總計
	
	
	
	
	
	


1.實際完訓人數係指在該院完成專科護理師訓練，並取得完訓證明人數。
2.如為新申請訓練醫院僅需填寫111年度擬訓練人數。
柒、專科護理師甄審及格率(考照通過率)
	訓練科別
	實際參與甄審人數
	專師甄審通過及格人數與及格率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內科
	
	
	
	
	
	
	
	
	
	
	
	
	
	
	
	
	
	

	兒科
	
	
	
	
	
	
	
	
	
	
	
	
	
	
	
	
	
	

	精神科
	
	
	
	
	
	
	
	
	
	
	
	
	
	
	
	
	
	

	外科
	
	
	
	
	
	
	
	
	
	
	
	
	
	
	
	
	
	

	婦產科
	
	
	
	
	
	
	
	
	
	
	
	
	
	
	
	
	
	

	麻醉科
	
	
	
	
	
	
	
	
	
	
	
	
	
	
	
	
	
	

	總計
	
	
	
	
	
	
	
	
	
	
	
	
	
	
	
	
	
	


註:1.及格率=及格人數/實際參加甄審人數。
2.第1次申請專科護理師訓練醫院資格者免填。
捌、辦理專科護理師訓練收費
	訓練項目
	院內學員
	院外學員

	學科訓練/元
	
	

	臨床訓練/元
	
	

	[bookmark: _GoBack]合計/元
	
	

	臨床補充訓練/元
	
	


玖、前次訪視建議及改善狀況(無或初次申請免填寫)
	評分表項目
	委員建議
	改善狀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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